
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荔湾府行复〔2022〕253 号

申请人：吴某某，男，1950 年 7月生。

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某某号某某房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

地址：广州市芳村大道东 198号

负责人：周某，职务：局长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8 月 4 日作出的荔公政务公

开依申复〔2022〕第 5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以下简

称“5 号答复书”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

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 5号答复书，重新作出处理，并公开其要求公开的信息。

申请人称：

1993 年 8 月 30 日被申请人对我作出自动离职处理，本人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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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已没有人事管理关系。由于我的档案仍在被申请人处，

而被申请人又以属于人事管理内部事务信息为由，不予公开我要

求公开的信息。我要求公开的信息，直接关系关乎自动离职的处

理决定是否合法、是否遵程序，是否侵害了本人的合法权益，是

维权必不可少的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条第一款的

规定，具有办理政府信息公开事宜的职权。2022 年 7 月 21 日，

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关于公开“某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和清平派出所

党支部证明我 93年自动离职的证明、我 93年递交给荔湾区公安

分局的《辞职报告》”信息的申请。经核查，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

息属于本机关人事管理内部事务信息，遂于 2022年 8月 4日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一款、第三十

六条第（三）项规定作出 5号答复书，决定不予公开，并于 2022

年 8月 8日送达申请人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2 年 7 月 21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，所需的政府信息为：“某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和清平派出所

党支部证明我 93年自动离职的证明、我 93年递交给荔湾区公安

分局的《辞职报告》”，提供政府信息的指定方式为书面、获取政

府信息的方式为自取。

2022年 8月 4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案涉 5号答复书，答复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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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：“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一款、

第三十六条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您申请公开的信息，属于本机关

人事管理内部事务信息，决定不予公开。”上述答复书于 2022年

8月 8日送达申请人。

申请人不服 5号答复书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于 2022

年 8月 24日收悉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条第一款规

定：“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，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

责公开。行政机关从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，由

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；行政机关获取的其他行政

机关的政府信息，由制作或者最初获取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

责公开。法律、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

定。”被申请人有答复申请人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职责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条规定：“本条例

所称政府信息，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

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”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：

“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，包括人事管理、后勤管理、内部工作

流程等方面的信息，可以不予公开。”第三十一条规定：“（一）

申请人当面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，以提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

日；……”、第三十三条规定：“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

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应当当场予以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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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

限的，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

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个工作日。行政机关征求第三方和其

他机关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”、第三十六条规

定：“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

复：……（三）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，告

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；……”。《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》

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干部本人及其亲属办理公证、诉讼取证

等有关干部个人合法权益保障的事项，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提请相

应的组织人事等部门查阅档案”、第三十九条规定：“开展干部人

事档案工作必须遵守下列纪律：……（十一）严禁泄露或者擅自

对外公开干部人事档案内容”。本案，申请人作为前国家工作人员，

对自己自动离职的处理有疑问，要求被申请人公开《辞职报告》、

自动离职证明等材料，以便自己维权。申请人申请公开的这些信

息内容，涉及干部人事管理、干部人事档案管理等问题，并非被

申请人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外部活动，而是公务员系统内部管理

问题。干部档案管理应适用《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》的相关规

定，申请人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提请相应的部门查阅其档案。被申

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告知申请人其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人

事管理内部事务信息，符合法律规定，程序合法。申请人请求撤

销案涉告知书的理据不足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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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的规定，作出如下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作出的荔公政务公

开依申复〔2022〕第 5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

日起 15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三日


